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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9月15 - 17日   中国�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

 

展会前言：



 

能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能源的缺口增大，能源安全及能源在国民

经济中的地位越显突出。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大的煤炭消

费国，燃煤造成的环境污染日益突出。从我国目前能源生产及能源消费的实际状况出发，发展新能源及

高效节能的技术及产品是保证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因此，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是我国

未来的能源发展战略要求。太阳能光伏发电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家族的重要成员之一。近年来我国推

出了一系列鼓励太阳能光伏产业发展的政策，积极推动其发展。

大会背景：

近年来，河北光伏产业在政府扶持和良好的市场环境下持续增长，已形成规模式发展，取得可喜成绩。

日前，国家能源局公示了2021年财政补贴户用光伏项目规模， 2021年全国户用光伏新增21.59GW，12月

新纳入国家财政补贴规模户用光伏项目总装机容量5.08GW。根据新数据来看，河北省户用光伏装量依然

全国，2021年户用光伏新增规模分别达到5.34GW，位居全国第二，12月单月新增户用光伏装机达1.23GW

。

立足京津冀，开拓西北区；构建华北、西北绿色能源市场。 “2022中国（京津冀）太阳能光伏推进

大会暨展览会”诚邀国内外相关行业，助力国家3060双碳目标实现，一起见证能源改革发展之大局，欢

迎业界领导同仁届时莅临现场参观、参展！

 

https://www.solarbe.com/topic/show-htm-itemid-802.html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发展改革委（局）、张家口市能源局、雄安新区改革发展局，国网河北省电力
有限公司、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

充分利用我省丰富的屋顶资源，开发建设屋顶式分布式光伏，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与乡村振兴两
大国家战略的重要措施。为加快推进屋顶分布式光伏发展，按照《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公布整县（市
、区）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名单的通知》（国能综通新能〔2021〕84号）要求，现就我省开展整县
（市、区）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工作通知如下：

一、试点范围

石家庄市元氏县、栾城区等国家公布的我省37个县（市、区）全部列为我省整县（市、区）屋顶分布式
光伏开发试点，具体名单见附件。

二、试点要求

（一）达到低比例要求。试点县（市、区）党政机关建筑屋顶总面积安装光伏发电比例不低于50%；学
校、医院、村委会等公共建筑屋顶总面积安装光伏发电比例不低于40%；工商业厂房屋顶总面积安装光
伏发电比例不低于30%；农村居民屋顶总面积安装光伏发电比例不低于20%。

（二）符合城乡规划。项目建设要与城乡规划深度衔接，因地制宜制确定技术路线和建设方案，大程度
保障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与周边建筑和环境协调统一，严禁依附违章建筑物、临时建筑物建设。

（三）符合新农村建设要求。开展整村、整街道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和美丽乡村建设。

（四）坚守安全底线。严格履行分布式光伏项目备案、设计、安装和验收程序，充分考虑屋顶结构的安
全性和可靠性，确保建设质量和安全稳定运行。

三、时间安排

（一）编制试点建设方案。2021年10月20日前，有关市能源主管部门指导试点县（市、区）政府，完成
试点建设方案编制工作。

（二）光伏发电项目备案。2021年10月31日前，由县级行政审批部门完成项目备案。

（三）光伏发电项目建设。2021年11月起，组织开发企业按照2021年、2022年、2023年分别完成不低于总
装机任务10%、50%、40%的比例要求开展项目建设，确保2023年底前如期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四）试点评估验收。按照国家要求，适时组织第三方开展试点评估验收。验收合格的，向国家申报纳
入整县（市、区）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示范县。

四、保障措施

（一）试点县（市、区）政府要积极协调落实屋顶资源，营造有利于整县（市、区）推进工作的良好政
策和营商环境。

（二）试点县（市、区）电网企业要加强对配电网的升级改造，保障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消纳。

（三）试点县（市、区）行政审批部门要进一步优化备案流程，鼓励实行项目整体打包、一次性备案。

（四）鼓励地方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整合乡村振兴项目资金等方式给予支持。



（五）鼓励试点县（市、区）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开展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试点的
通知》（发改能源〔2017〕1901号）等有关政策要求，积极组织屋顶光伏开展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

（六）鼓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进一步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积极参与整县（市、区）屋顶分布式光伏
项目建设。

五、工作要求

（一）编制试点建设方案。有关市能源主管部门指导试点县（市、区）政府，按照国家试点建设要求和
河北省屋顶分布式光伏建设规范（另文印发），摸清屋顶分布式光伏资源底数，编制试点建设方案，进
一步明确光伏发电项目建设规模、建设地点、运行模式、进度安排、接网消纳、运营维护、收益分配、
政策支持和保障措施等相关内容。

（二）加快配套电网建设。各级电网公司要加强与试点县政府及开发企业的沟通衔接，配合做好试点建
设方案编制工作。在电网承载力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各县（市、区）试点建设方案，编制配套电网建设
方案，并全力做好配电网建设改造工作，切实保障试点县（市、区）分布式光伏的大规模接入需求，确
保达到国家试点建设要求。

（三）落实信息月报制度。有关市能源主管部门及电网公司要严格按照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全省可
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开发建设按月调度的通知》（冀发改能源〔2021〕1088号）要求，对试点地区各类屋
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备案、开工、建设和并网情况等进行全过程监测，按月上报有关信息。

（四）规范项目管理。试点县（市、区）要严格落实“自愿不强制、试点不审批、到位不越位、竞争不
垄断、工作不暂停”的工作要求，进一步改善新能源开发建设营商环境，降低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建设
非技术成本，减轻投资开发企业负担。试点过程中，不得以开展试点为由暂停、暂缓其他项目立项备案
、电网接入等工作。对于试点过程中不执行国家政策、随意附加条件、变相增加企业开发建设成本的，
取消试点资格。非试点县（市、区）按既有相关政策规定继续开展各类光伏发电项目开发建设工作。

（五）强化督导监管。有关市能源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本地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工作指导，规范开发建
设市场秩序，对试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偏差要及时处理和纠正；要通过制定示范合同文本等方式，切
实保护农户合法权益，对借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之机，以各种名目损害农民利益的，要严肃查处，纳入
不良信用记录和失信惩戒名单。

附件：整县（市、区）推进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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